
政策解读

平顺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规范全县文旅项目立项审批、

建设管理和安全运营工作的通知



背景

为进一步规范全县文旅项目立项审批、建设管理和安全运营
工作，坚决杜绝未批先建、乱搭乱建现象发生，确保文旅产
业安全、科学、健康、有序发展，促进县域经济转型升级。



内容
一．严把立项审批关

本县行政区域内所有新建、改扩建的文旅项目要严格按照项目审批要
求,做细、做实项目前期工作，完善相关资料，按程序逐级申报审批，
批准之后方可开工建设。严禁盲目开发，所有新建、改扩建的文旅项
目应当符合全县文旅产业发展总体规划和城市规划等相关要求，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实施破坏环境、影响景观、具有安全隐患的建设项目。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项目实施前，先经项目所在地支、村两委研
究同意，乡（镇）政府审核把关，征得行业主管部门意见后，上报县
相关审批部门审批，审批通过后，方可实施。



二．严把建设质量关

所有新建、改扩建文旅项目的建设施工必须符合相关规范要
求，项目建设单位必须依法依规与具有相应建设资质的建设
单位签订施工合同后方可组织实施。坚决杜绝无规划依据、
无设计图纸、无施工资质、无监理单位、无安全评价的项目
实施。项目施工，要严格按照评审通过的施工图纸实施，严
格按照设计要求用工用料，杜绝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监理
单位要认真履职，各乡镇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要加强监督，
保证项目建设质量。



三．严把竣工验收关

项目竣工运营前，项目实施主体必须申请工程质量竣工验收。文旅项目验收工作，由
县文旅行政部门牵头组织旅游、公安、住建、水利、林业、安全、消防等相关部门进
行，各相关部门根据各自的职责出具竣工验收报告。针对各种栈道、步游道、玻璃吊
桥、大型游乐设施等，必须取得相关管理部门出具的合格证或经营许可证方可投入运
营。各乡镇和相关职能部门，要认真对照监管职责严格把关，对证照不全、存有一定
隐患，未经验收擅自对外运营的文旅项目坚决予以查处，并责令停业整改，整改合格
后，方可对外运营。



四．做好安全评估工作

○ 新建、改扩建文旅项目投入运营前，要认真做好安全评估工作，不安全，不运营。
通过安全评估，明确安全风险，有针对性地采取安全防范措施。特别对高风险文旅
项目，要定期不定期进行安全评估，确保设施设备完好无损，杜绝一切安全事故发
生。

○ 各乡镇、各部门要切实负起属地监管和部门监管责任，确保全县文旅产业规范有序，
健康发展，安全发展。


